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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滙報局條例草案 
 
 本年七月二十八日的來信經已收悉。閣下在信中要求本公署就標題的條

例草案發表意見。 
 
 在法案的草擬階段，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下稱「局長」)與本公署曾
多次互換通訊，彼此均對條例草案的條文可能引致的個人資料私隱問題表示關

注，本公署強調個人資料必須以符合香港法例第 486章《個人資料(私隱)條例》

(下稱「私隱條例」)附表 1的保障資料第 1及第 3原則的規定以適當方法收集及
使用，尤其是條例草案擬賦予財務滙報局在作出涉上市公司的核數師及滙報會計

師的有關不當行為的調查及不遵從事宜的查詢或將個案轉介方面，廣泛的附帶權

力以收集資料。 
 
 本人樂意得知局長自此已對條例草案的條文作出修訂或再三考慮，納入

財務滙報局在行使權力收集資料或文件時，必須採取相關及有關的使用目的作為

保障措施。不過，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或許還須對下述尚待處理事項作進一步考

慮：─ 
 
I. 第 12條：向「指明當局」作出披露 
 

此條文賦權財務滙報局向指明當局(定義見條例草案的第 2(1)條)提供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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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可在符合第 12(2)條的條件下將任何投訴個案轉介後者，而其中一項條件是
有關做法並無違反公眾利益。由於條例草案無對「公眾利益」一詞的定義作出界

定，由於缺乏一個固定的概念，因此全憑監管者對此詞的詮釋而作出決定。從第

12(2)(b)條的措詞來看，該條所述的條件可輕易符合，只要財務滙報局認為轉介

個案或提供協助並無不符公眾利益便可。相對來說，規定在行使權力前必須直接

顯示確實存在公眾利益的舉證要求，後者看來較高，例如私隱條例第 40 條訂明
私隱專員可進行調查，如有關做法是符合公眾利益的。鑑於因此披露的個人資料

可能載有敏感性個人資料，故適宜定下較高的要求。 
 
II. 第 51條：保密 
 

雖然條例草案的第 51(8)條明確訂明有關保密責任在私隱專員為進行調

查而披露資料方面不影響私隱條例第 44(8)條的施行，但第 44(8)條只在私隱專員
行使權力傳召有關人士提交資訊的情況下適用，而私隱專員並不一定須在每一宗

投訴個案中行使該項權力，尤其是在初步查詢階段要求提交資訊之時。有鑑於

此，較適切的做法是將私隱專員納入條例草案的第 51(3)(b)條，令私隱專員成為

可獲披露資料的訂明例外人士，令披露資料時披露者無懼違反保密責任的規定。 
 
III. 第 54條：與財務滙報局之間的通訊獲豁免承擔法律責任 

 
此條文建議向財務滙報局真誠地傳達的任何關乎指明事宜的資料或意

見的核數師可獲豁免，不會因有關通訊招致任何民事責任。由於通訊可能涉及個

人資料的披露，上述豁免將影響其他含附帶法律責任的法定條文的施行，例如私

隱條例第 66 條。這種異常的現象並不理想，因為財務滙報局於條例草案底下已

獲賦權申請法令或搜查手令，藉以搜查及充公文件。此外，當為了任何人所作的

不合法或嚴重不當的行為，或不誠實的行為或舞弊行為的防止、排除或糾正而披

露資料(請參閱私隱條例第 58(1)(d)條)，以及不作出披露便可會對該等獲豁免的

目的構成損害(請參閱第 58(2)條)，有關核數師在適當的情況下已可根據私隱條例

第 58(2)條於披露個人資料時獲得豁免。 
 
故此，本人認為並無理據給予建議中的豁免。向財務滙報局披露資料的

核數師與其他提供資料者並無分別。身為資料使用者，他們有責任遵守私隱條例

的規定及對自己的行為負責。本人相信私隱條例第 58(2)條下的豁免已可為向財
務滙報局提供資料的人士提供充分保障。目前所建議的豁免如處理不當，則會對

個人資料私隱造成重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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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第 79條：對私隱條例作出的相應修訂：「財經規管者」 
 

我們注意到有關方面建議對私隱條例作出相應修訂，在第 2(1)條「財經
規管者」的定義下加入財務匯報局。就此而言，當行政長官信納財務匯報局的職

能包括保障公眾不會因私隱條例第 58(3)條所述的不誠實行為、不勝任、不良行

為或嚴重不當行為而招致財政損失，則私隱專員原則上不反對上述建議修訂，有

關修訂可令財務匯報局在適當情況下可援引第 58(1)(f)(ii)及(g)條的豁免事項。請
各委員注意根據私隱條例第 2(7)條，行政長官獲賦權藉憲報公告指明某人為「財

經規管者」，以及根據第 58(4)條指明財經規管者的職能。 
 
希望上述各點可幫助各委員從個人資料私隱保障的角度審研此條例草

案。此外，本人亦隨信附上有關 2005 年 9月 27日會議的回條。 
 
 
           (簽署) 
         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吳斌 

 
 
連附件(回條、本函的中文譯本及軟本) 
 
二零零五年八月三十日 
 
 
 
 
 
 
 
 
 
 
 
 
 
 
 


